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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政〔2025〕143号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
产品保护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高寨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绿色产业园

管委会综合部、农业示范园区管委会、土族故土园景区管委会，

各科级事业单位：

《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互

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第 84次常

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5年 12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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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积极推进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统一规

范使用，有效保护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和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结合互助实际特制定《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。

第二条 申请使用“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”的企业

应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互助县行政区域的青稞酒生产企业申请使用互助

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，必须依照《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

保护办法（试行）》和本办法，经申请、初审，并由国家知识产

权局审查合格，依法注册登记，发布公告，方可使用。

第四条 禁止任何企业在未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产

品上使用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。

第五条 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使用互助青

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企业进行审查，符合条件的报送青海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，由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

识产权局）审核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，国家知识产权局

予以核准并颁发《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证书》。

第六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互助青稞酒生产企业，均可向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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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使用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。

（一）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证。

（二）在互助青稞酒原产地域保护范围内生产，具有和生产

能力相符的车间、仓库、场地，具有规范的仓库管理制度，有健

全的仓库记录台账，做到账、卡、物相一致。

第七条 青稞酒生产企业使用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

志的，年初必须有计划与说明，年终有确切的使用数量、使用情

况，并按要求报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对专用标志的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。

第八条 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委托获得资格的检验机

构对获准使用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产品的质量进行监

督检验。

第九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的

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

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图样如下：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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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，应同时

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”名称，并在

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或批准公

告号。

（三）以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形式注册的地理标志，在使用
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时，应同时使用该集体商标（或证明商标）及

对应的商标注册号。

第十条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国家知识产权

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。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

比例缩放，标注应清晰可识，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、构

成、文字字体、图文比例、色值等。

第十一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采

用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标示方法参考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八条。

第十二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，若存

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终止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

使用资格；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注销其使用注册登记，并公告停止

其专用标志使用：

（一）未按对应标准、管理规范或使用规则组织生产；

（二）白酒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、相关生产许可证已注销/

被吊销；

（三）已迁出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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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再从事该地理标志产品生产；

（五）未按标准生产且逾期未整改；

（六）两年内未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且

逾期未整改。

第十三条 对于未经公告擅自使用或伪造互助青稞酒地理

标志专用标志的，或者使用与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

近、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

志，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的行为，互助

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。

第十四条 从事互助青稞酒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保护工

作的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忠于职守，秉公办事；

（二）严禁弄虚作假；

（三）不得接受酬金、礼品；

（四）不得滥用职权，以权谋私，或向管理对象吃拿卡要；

（五）不得泄露企业的技术秘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内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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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 2024年 2月 1日新修订的《地理标志产品保

护办法》，为规范互助县青稞酒的生产经营秩序，保证互助县青

稞酒的质量和特色，促进互助县青稞酒产业的健康发展，有效保

护互助县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地理

标志产品保护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应当以优质青稞为

主要原料，在互助县行政区域内，采用传统酿造工艺，经固态发

酵、蒸馏、陈酿、勾调而成的，符合《地理标志产品 互助青稞

酒》（GB/T19331-2007）国家生产标准的白酒。

第三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生产、加工、销售

等环节，应当遵循本办法。

第四条 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助

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，建立协调机制，制定相关政策，

并依法依规组织实施。

第五条 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助

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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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符合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

用标志使用要求的互助县青稞酒生产企业、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产

品保护专用标志的行业协会、科研机构等单位和个人，积极参与

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，共同维护互助青稞酒的声誉

和品牌形象。

第二章 产品保护范围与其独特品质基础保护要求

第七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互助县行政

区域内已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青稞酒产品。

第八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的自然环境

和人文因素，是构成互助县青稞酒独特品质的基础，应当予以保护。

（一）主要原料青稞必须使用特定青稞品种（黑老鸦、白浪

散、瓦蓝、肚里黄），酿酒用水仅限互助县行政区域内符合生活

饮用水标准的地下水或地表水。

（二）采用传统工艺（即原料清蒸、辅料清蒸、清糟发酵、

清蒸流酒）酿造，不得简化流程或用机械替代。对酿酒师进行认

定和扶持，确保技艺延续。

第三章 生产销售及专用标志使用条件、质量追溯体系

及工艺技术规范检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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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在互助县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生产、加

工、销售及检验，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；

（二）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青稞为主要原料；

（三）采用传统酿造工艺，并符合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

标准；

（四）其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的条件。

第十条 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

健全原料采购、生产加工、产品检验、储存运输等环节的质量安

全管理制度，并如实记录相关信息，保证产品可追溯。

第十一条 鼓励互助县青稞酒生产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

术和设备，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，但不得改变互助青稞酒的

传统酿造工艺和独特品质。

第四章 全流程监管、举报受理及规范要求

第十二条 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使用互助

青稞酒地理标志产品的监督管理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，定期

对互助县青稞酒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，规范青稞种植、酿酒生

产全流程。

第十三条 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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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互助青稞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互助县青稞酒生产企业存在

违反本办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法进行查处。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

举报，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及时受理并依法查处。

第十五条 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地理标志

的使用要求执行，确保合理规范使用地理标志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互助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内施行。


